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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名称 

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

司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靖江街

道义南村 

联系人 章佳其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 
17605818382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名称是否是委托方？■是□否，如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委托方名称：                 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电话、email）：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 

《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

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号)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2024年 4月 1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79.7034 tCO2e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79.7034 tCO2e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

经核查后排放量差

异的说明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核查后的排放

量偏差为 0% 
- 

核查结论： 

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 2023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

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号)的要求； 

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为非碳交易企业，暂未制定监测计划，故未对监测计划符合性

进行核查。 

2. 排放量声明 

2.1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 2023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只

涉及二氧化碳一种气体，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为 0 tCO2e，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为 0 

tCO2e，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79.7034 tCO2e，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0 

tCO2e，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79.7034 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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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 2023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源类别 
核查确认值

（tCO2e） 

初始报告值

（tCO2e） 

偏差 

（%）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 - - -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量 - - - 

工业生产过程 N2O排放量 - - - 

CO2回收利用量 - - - 

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79.7034  79.7034  0.00% 

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 - 0.0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当量） 79.7034  79.7034  0.00% 

2.2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根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所属行业为 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不在“943号

文”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 2023年度排放量相比 2022年度下降 7.72%，属于正常波动。 

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 2023年度相比 202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偏差对比，如下： 

源类别 

2023年核查

确认值

（tCO2e） 

2022年核查

确认值

（tCO2e） 

偏差率 

（%）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 - -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量 - -  

工业生产过程 N2O排放量 - -  

CO2回收利用量 - -  

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79.7034  86.3725  -7.72% 

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 -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当量） 79.7034  86.3725  -7.72% 

产品产量（台） 551308 715686 -22.97% 

排放强度（kgCO2/台） 0.14  0.12  19.79% 

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 2023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无特别需要说明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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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第17号令，以下简称《办

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2014〕63号）、《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

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

《关于做好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报送相关

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号）、《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

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号）等文件要求，为全国碳排放

交易体系中的配额分配方案提供支撑，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以下统称“万泰

认证”)受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受

核查方”）2023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补充数据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信，是

否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 

- 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是否符合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及

相应的国家要求； 

- 根据《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

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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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核查方 2023年度在企业运营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即浙江省杭州市

萧山区靖江街道义南村厂区边界内，核查内容主要包括： 

（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3）CO2回收利用量； 

（4）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 受核查方 2023年度《排放报告》内的所有信息。 

1.3 核查准则 

依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的相关要求，开展本

次核查工作，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保持独立于委托方和受核查方，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在整个核查活动中

保持客观。 

（2）诚信守信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3）公平公正 

真实、准确地反映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如实报告核查活动中所遇到

的重大障碍，以及未解决的分歧意见。 

（4）专业严谨 

具备核查必须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托方的具体要求，

利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 

本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

简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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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报

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号）； 

-《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

〔2021〕9号）；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7号）；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 61号） 

-《国家MRV问答平台百问百答-共性/化工行业问题》（2017年版）； 

-《浙江省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南》；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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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

受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

如下信息： 

- 受核查方名称：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90940688N 

- 所属行业领域及行业代码：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 经营范围：GF系列各类断路器、自动转换开关、电涌保护器、隔离开关、

电力仪表、电能表及 GF系列能耗管理系统、环境监测系统、电力监控系

统、智慧电力综合管控系统解决方案，XL-21分布式光伏并网柜，GGD-

1600、AC800V分布式光伏并网柜，GFJX智慧电能计量表箱，GFSA-12

系列环保气体绝缘环网柜。 

- 实际地理位置：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靖江街道义南村 

- 成立时间：2006年 9月 6日 

- 单位性质：有限公司 

- 在岗职工总数：38人 

- 法人代表：张建江 

- 排放报告联系人：章佳其   联系方式：17605818382 

- 主要用能种类：电力 

- 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见附件，企业为最低一级独立法人单位。 

通过现场核查确认被评价方排放报告中基本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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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成员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查看相关资料，确认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和

文件存档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 

（1）受核查方设专人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与报告。核查组询问了负责人，

确认以上信息属实。 

（2）受核查方根据内部质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制定了《主要能源耗用统计表》、

《能源购进、消费、库存量台账》，定期记录其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信息。

核查组查阅了以上文件，确认其数据与实际情况一致。 

（3）受核查方制定了《能源统计管理办法》、《碳排放交易管理规定》等内部

质量控制程序，负责人根据其要求将所有文件保存归档。核查组现场查阅了企业

历年温室气体排放的归档文件，确认负责人按照程序要求执行。 

（4）根据《能源统计管理办法》、《碳排放交易管理规定》等内部质量控制程

序，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由行政部负责起草并校验审核，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确认

受核查方已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3.6 监测计划执行的核查 

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为非碳交易企业，暂未进行监测计划制定，故不涉及

监测计划执行的核查。 

3.7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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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确认，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 2023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机械设备制

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号)的要求； 

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为非碳交易企业，暂未制定监测计划，故未对监测计

划符合性进行核查。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 2023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只涉及二氧化碳一种气体，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为 0 tCO2e，工业

生产过程 CO2排放量为 0tCO2e，工业生产过程 N2O排放量为 0tCO2e，CO2回收

利用量为 0tCO2e，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排放量为 79.7034 tCO2e，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为 79.7034 tCO2e。 

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 2023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源类别 
核查确认值

（tCO2e） 

初始报告值

（tCO2e） 

偏差 

（%）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 - - -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量 - - - 

工业生产过程 N2O排放量 - - - 

CO2回收利用量 - - - 

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79.7034 79.7034 0.00% 

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 - -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当量） 79.7034 79.7034 0.00%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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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所属行业为 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不

在“943号文”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

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 2023年度排放量相比 2022年度下降 7.72%，属于正

常波动。 

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 2023年度相比 202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偏差对比，如

下： 

源类别 

2023年核查

确认值

（tCO2e） 

2022年核查

确认值

（tCO2e） 

偏差率 

（%）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 - - -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量 - - - 

工业生产过程 N2O排放量 - - - 

CO2回收利用量 - - - 

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79.7034  86.3725  -7.72% 

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 -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当量） 79.7034  86.3725  -7.72% 

产品产量（台） 551308 715686 -22.97% 

排放强度（kgCO2/台） 0.14  0.12  19.79%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杭州申发电气有限公司 2023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无特别需

要说明的问题。 


